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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修復式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或譯為修復式正義，也稱治療性司法。它是對犯罪行

為最直接影響的人們，即加害人、被害人、家屬以及具有關聯的成員，提供談論犯罪

及說出感受的對話機會，藉以促進當事人關係的變化，並修復犯罪造成的傷害。簡言

之，修復式司法是一項犯罪行為的所有利害當事人聚在一起、共同處理犯罪後果及其

未來意涵的過程。修復式司法於2010年引入我國司法系統中，聯繫犯罪預防與心理矯

治的課題，是法律與心理治療專業跨領域合作的實踐場域。研究顯示修復式司法的介

入有效地降低犯罪與減降司法成本，犯罪案件中的當事人對於參與修復式司法的滿意

度遠遠勝過傳統的懲罰式司法，修復式司法不僅獲得被害人的支持，也使得被害人有

效地減降其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修復式司法對加害人的同理心復健，能具體

重建其罪咎感並降低再犯率。因此，修復式司法不僅是法律與心理治療專業的合作，

犯罪預防相關議題更是需要諸多跨領域的合作。本文旨在介紹我國修復式司法的引

入，從現行「被害人加害人調解」 （Victim Offender Mediation, VOM）模式，說明其作

為心理復原的一種治療性介入的可能途徑。更進一步，分享作者群經由法務部地檢署

修復促進實務的經驗，發展並建構在地的「衝突調解」（Conflict Mediation, CM）模式。

關鍵詞：修復式司法、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被害人加害人調解、衝突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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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式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 
RJ），或譯為修復式正義，也稱治療性
司法。它是對犯罪行為最直接影響的人

們，即加害人、被害人、家屬以及具有

關聯的成員，提供談論犯罪及說出感受

的對話機會，藉以促進當事人關係的變

化，並修復犯罪造成的傷害。簡言之，

修復式司法是一項犯罪行為的所有利害

當事人聚在一起、共同處理犯罪後果及

其未來意涵的過程（Umbreit, 1998）。
臺灣於2010年開始推動「修復式司

法試行方案」（法務部，2010），對大
多數的人民而言，似乎是將一個陌生的

理念落實在刑事司法案件。然而回顧我

國在調解、少年事件、刑罰轉向、被害

補償等制度的發展上，雖然以訴訟經

濟、平爭止訟為主要目的，亦已具有部

分的修復方案效能（黃蘭媖、許春金、

黃翠紋，2011；黃蘭媖、許春金、黃曉
芬、洪千涵，2014；曾子奇，2012；鄧
樂維，2012；魏小嵐，2012）。換言
之，以此理念的框架自可推動本土修復

式司法的執行，而現今的調解、轉向以

及補償措施等項可透過修復式司法的深

化與操作模式的精緻化，將能帶動修復

式正義的理念在人民的生活中紮根與推

展。「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明訂採行

的操作模式為被害人加害人調解（Victim 
Offender Mediation, VOM），此亦為美國
司法部犯罪被害人保護司（Off ice for 
Victims of Crime, Department of Justice）
推廣採用。「修復式司法」不同於一般

的民事調解程序，並不以協議達成為導

向，而聚焦在雙方對話為主要目標，同

時強調被害人的療癒、加害人承擔責任

與財物損害之回復原狀（U m b r e i t , 
1998）。VOM透過會議的模式，協助被

害人、加害人及雙方家庭、社區（群）

進行充分的對話，讓加害人能認知自己

的錯誤，有機會主動表達真誠道歉及承

擔賠償責任，並經歷自我認知及情緒之

正向轉變，俾助其復歸社會，以低其再

犯罪之機會。其次，使被害人有機會描

述其所經驗的被害感受與直接詢問加害

人，讓被害人得以療傷止痛、重新感受

自己仍有掌握自己生活的能力，減少因

被害而產生的負面情緒。修復式司法提

供一個非敵對、無威脅的安全環境，讓

雙方當事人獲致終結案件的共識及協

議，以達到情感修復及填補實質損害。

由於美國累積20年以上的實務經驗可供
參考，對於VOM相關細節的研究與操作
技巧亦多有可觀之處（柴漢熙、陳祥

美，2015）。
柴漢熙和陳祥美（2015）彙集目前

各國文獻，由政府官方明確認可修復式

正義理論應用刑事案件的操作模式，採

行VOM者僅美國與臺灣。依據美國司法
部所頒佈VOM指導綱要（Guidelines for 
Vi c t i m s-S e n s i t i v e  Vi c t i m-O ff e n d e r 
Mediation: Restorative Justice through 
Dialogue），有關VOM的架構與目標非
常明確，即「VOM是一項程序，主要針
對重要財產犯罪與低度人身傷害犯罪的

被害人，在一個安全的環境與設定的架

構下提供其與加害人會談的機會。其目

標在於使加害人直接對犯罪行為承擔責

任，同時對被害人提供重要的協助與賠

償。經由受有專業訓練之促進者的協

助，使被害人能夠表達事件感受與影

響，並且能使加害人知悉理解；使被害

人能夠向加害人提問相關問題；使被害

人能夠直接參與損害賠償方案的建構與

請求；使加害人在經濟能力上承擔被害

人因事件所造成的損害。因此，加害人

承擔責任在於：必須使其認知自己的行

為對被害人所造成的衝擊；必須使其提

壹、修復式司法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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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賠償方案」（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Office for Victim of Crime, 
2000）。因此，促進者針對VOM的操
作，對被害人建構安全的環境，以及對

兩造當事人確立雙向對話的策略是促進

者的主要業務與義務。

依據VOM所建構安全的環境包括兩
種情形：一、在生理方面，使被害人在

VOM的程序進行過程中，身體不致有遭
受安全威脅的疑慮。二、在心理方面，

使被害人處於資訊清晰的狀態，能夠掌

握VOM的進行方式與產生的效果，對話
的過程中不致產生錯誤的期待。例如：

1.被害人明瞭VOM的意義、瞭解其自身
參與其中的意義與相關權利；2.被害人明
瞭促進者的角色，並且能夠區別與調解

委員的功能不同；3.被害人明瞭VOM進
行的程序以及方式，特別是關鍵提問與

問題的意義；4.被害人明瞭VOM與刑法
案件的關聯性，以及相關法律效力。以

上所述可知均為被害人優先的VOM前提
概念，目的在使雙方當事人能夠順利的

進入修復會議並進行有效的對話，以達

到V O M的目的（柴漢熙、陳祥美，
2015）。

VOM 是一個經過設計的會議操作程
序，在美國地區經由實證研究不僅能夠

落實修復式正義的理念，而且對於被害

人的傷害有漸進式的療癒效果，對於加

害人承擔責任部分具有反省與悔悟的作

用。除了VOM模式之外，從澳洲「國際
復和實踐機構」（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torative Practices, IIRP）所發展的工作
架構亦有此功效，在這些修復式司法相

關的概念模式中，對於當事人在修復程

序中的導引問句，確實提供了良好的提

問基礎，促成修復目標的完成。然而，

我們近年在臺灣的實務工作中開始思考

文化的敏感度，並讓修復程序中的提問

與引導更具有文化屬性，以期嘗試建構

出本土的修復式司法工作模式。

一、被害人復原的治療性影響

美國賓州大學Dr. Angel在一項針對
「修復會議在搶奪及偷竊被害人的創傷

壓力症候群（PTSD）影響」的研究中，
發現修復會議有效減少因犯罪引起的心

理創傷，這些創傷症狀包括焦慮、躁

動、易感受性、固執及闖入性思考等。

參加修復會議的實驗組中，被害人、加

害人以及他們分別的支持者在經過訓練

的修復促進者的協助下，其PTSD的症狀
明顯少於傳統司法組，主要是因犯罪而

導致創傷的被害人，在修復會議中有機

會面對他們的加害人並且克服了他們的

害怕及憤怒。Angel認為參加修復會議後
的被害人不再一直反芻認為是因為他們

做了什麼而導致犯罪事件的發生，這個

發現是PTSD持續的重要預測指標。透過
修復會議讓被害人親眼看見加害人並非

是惡魔，他也就只是一個人，同樣的這

對加害人看被害人也是一樣。這也就是

許多修復式司法理論建立的基礎（Porter, 
2006）。

英國的犯罪學家McCold（I IRP教
授）認為修復會議是被害人藉以矯正不

公義的一種方法，整個程序就在於讓被

害人賦能。犯罪事件讓被害人創傷失

能，而修復會議則是讓被害人賦能的方

法，在會議中被害人以及其他參與會議

的人，有機會聽見加害人的故事，這些

訊息可能就是成功處遇創傷的構成要

素。即使單次的修復會議或許並非全然

的解答，卻是重要的部分。McCold認為
修復會議是一個以證據為基礎（evidence-

貳、�修復式司法作為從創傷到復
原的一種治療性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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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的研究取向，關乎於傷害的修
補，並讓被害人轉變成生還（倖存）

者，他希望看見類似的研究可以用在

加、被害人雙方的家人和所愛他們的支

持者（Porter, 2006）。
從英國精神分析學家克萊茵（Klien, 

1934; 1946）理論概念來看，若被害人有
機會與加害人進行上述修復式的溝通對

話，將有助於受害人減少對於來自環境

與他人惡意對待與可能傷害的強烈懷

疑，降低受害人無助、無能與無力的感

受，肯定其主體經驗和客體的支持性回

應；亦即從偏執分裂心智位置轉移到憂

鬱心智位置，進而降低被害人未來產生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風險。
從犯罪造成的心理創傷來看，被害

人的情緒及心理衝擊遠遠超過事件本

身，有時候深切地影響被害人許多年，

修復式司法的介入被視為某種型式的認

知行為治療，它具備臨床處遇的成份，

修復會議成就了一種心理轉化及復原的

機制。透過修復式司法的介入可以有效

減低這些心理創傷並且幫助被害人較快

的復原，而未經處理的創傷壓力常常造

成被害人及其家人的痛苦及受苦經驗，

並可能造成漫長的心理困擾以及生產性

的減損。針對犯罪導致的創傷並不容易

找到一個簡單有效的介入，而修復式司

法對於處理被害人的心理創傷卻是一個

能省下巨大成本的方法。

二、加害人復原的治療性影響

諸多研究顯示修復式司法的介入有

效地降低犯罪並減降了司法的成本，雙

方當事人對於相關方案的滿意度遠遠勝

過傳統的懲罰式司法及調解，修復式司

法不僅獲得被害人的支持，甚至高達

95％，並使得被害人有效地減降創傷症

候群（Porter, 2006；Wachtel, 2007, 2008, 
2012；柴漢熙、陳祥美，2015）。英國
神經學家Reisel（2013）以MRI掃描加害
人的大腦，發現病態人格的重刑犯其掌

管情緒及同理心的杏仁核，均有縮小的

現象。然而透過老鼠實驗證實，經社會

化訓練，杏仁核可以再長出20%新的腦細
胞，可藉以恢復同理心。這些神經生理

的 證 據 顯 現 在 1 . 神 經 塑 型

（neuroplasticity）；透過學習改變了神
經的構造和特質； 2 .神經發生學
（neurogensis），即觀察腦中新的神經生
成；3.神經生成學的變化（epigenet ic 
alterations）它提供了環境的變化對於基
因表現可逆性的影響（Reisel, 2015）。
因此，修復式司法的工作便是對加害人

的同理心進行復健的歷程，重建加害人

的罪咎感並降低再犯率（Reisel, 2013；
https://youtu.be/0Nay_JEZGBI），他也特
別呼籲犯罪議題需要諸多跨領域間的合

作。

精神分析學將心智化（mentalization）
視為一個人或隱或顯地將自己和他人的

行動詮釋為有意義的心智歷程。這樣的

詮釋乃基於有意向的心智狀態，如欲

望、需求、感受、相信及理由（Holmes, 
2005）。心智化涉及我們對思想和行動
做出詮釋（interpretation）的能力；關切
我們對自己和他人思想和行動的歸因、

計畫、欲望等；心智化並非心智的固有

成分，而是一個歷程（process），是一
種能力或技巧，可能存在或缺乏，此能

力涉及同理（empathy），即「設身處
地」的能力、包含從外面評估自己和自

己感受的能力、區別「對現實的感受」

與「現實本身」的能力、它是一個漸層

的而非全有或全無的現象，與個體的覺

醒（壓力）程度有關，當有令人安心的

他者在場時，心智化會被促進或提升，

心理治療師具備此治療作用。在修復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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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促進者的角色與功能提供當事人

安心、自在的環境，目的即在促成當事

人心智化的提升。

此外，有關於蒙羞、丟臉等相關的

恥辱感（humiliation）也是關於犯罪及衝
突事件中值得注意的關鍵議題，而修復

式司法是一種去除恥辱的重要方法，它

提供了一種減少恥辱的觀點、運動及生

活型態（Kashyap, 2015）。關於情緒，
它會影響人的健康與療癒（H a w k i n s , 
2002/2012），具傷害性質的情緒經驗，
如被害人的憤怒、恐懼、悲傷等如果無

法有機會表露出來，將會嚴重地影響到

被害人在創傷後的心理復原並延緩、惡

化其復原；而加害人的冷漠、內疚、羞

愧等情緒若是無法表露出來，亦須要相

當強大的心理防衛系統的作用去鞏固其

症狀，並且導致其感同身受及換位思考

的能力更加受阻。修復會議能將加害人

的感受轉變為較正向的感覺，被害人的

感覺也受到尊重，過程中有利於寬恕並

減少恐懼（Kelly & Thorsborne, 2014）。
相較於加害人復原，更值得關注的

是再犯的議題。Sharpland 等人（2008）
針對英國內政部的RJ研究報告（相關報
告，2004關於「RJ模式的執行」；2006
「RJ的實務操作」；2007「從被害人和
加害人的眼光看RJ」已經分別發表，一
系列研究報告係委託由Sharpland，英國
Sheffield大學刑事司法的教授及犯罪研究
中心的主任所執行，Sharpland同時也是
這個系列報告的主要作者）。2008是其
第四份報告，主要是關於「RJ是否影響
再犯？」 的議題討論，此次評估報告包
括成人和少年犯，包括了嚴重的暴力及

入屋竊盜。該報告顯示面對面的RJ會議
不僅減低犯罪同時也節省了政府的成

本。在這份報告中，Sharpland等人並指
出在修復會議中聚集了親近加害人的支

持，就像是被害人的支持者所提供的支

持一般，這也促使了加害人的停止再

犯。縱使，修復過程看起來有時候並非

未來導向，甚至在會議中他們傾向討論

過去的犯罪及其對被害人的影響。

Sharpland等人發現實驗組明顯降低加害
人的再犯率，不管在性別、種族及年齡

上都是。 R J組有較低的再犯率，
Sharpland等人認為與加害人參與修復會
議的下列因素有關：1.加害人願意面對面
親見被害人（準備好參與直接的修復會

議）2.加害人的主動參與3.加害人覺得修
復會議是有效的（S h a r p l a n d  e t  a l .  , 
2008）。總之，RJ的成本效益是政府及
立法人員所關切的，尤其是加害人再犯

的降低就是成本節省的證明，而加害人

復原與再犯問題實為內外在直接關連的

課題。

柴漢熙、陳祥美、蔣大偉等三人藉

由地方法院檢察署的修復實務工作中，

累積相關修復實務經驗，並從臺灣各地

檢署普遍執行的修復實務工作所參考的

修復會議腳本模式，萃取近幾年在相關

修復式正義的實務經驗，提出具本土性

特色的衝突調解（Conflict Mediation, 
CM）模式（陳祥美、柴漢熙、蔣大偉與
洪雅琴，2016）。底下針對衝突調解模
式的建構與發展提出ENABLE-FAITH-
AID的操作程序。

首先，針對修復程序的進行，衝突

調解模式提出E N A B L E（增能）的概
念，希望在整個操作過程中能夠具體展

現 對 於 當 事 人 的 充 權 增 能

（empowerment）作為目標。對於行為人
／加害人能夠透過修復程序獲得勇氣，

面對恥感，勇於承擔責任，進而向受到

傷害及影響的人表達歉意；對於相對人

參、�衝突調解（CM）概念模式的
建構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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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能夠透過修復程序獲得釋放，

走出陰霾，邁向心理復原之路。

一、衝突調解（CM）的基本步驟

關於修復會議的程序，衝突調解

（CM）細分為六個步驟：1.引入或進入
（Entry）；2.對話（Narrative）；3.協議
（ A g r e e m e n t）； 4 .感謝與祝福
（Bless）；5.契約（Letter）；6.結束
（End）。這六個步驟我們稱之ENABLE
（增能）。促成／增能（enable）在於使
當事人能夠、具能力，並授予權利／

力。修復會議中藉由促進者來促成雙方

當事人在修復的議題上使其能夠重新得

力並達到充權增能（empowerment）。
在 這 個 程 序 中 ， 陳 祥 美 等 人

（2016）借用電腦科學中所謂的促成科
技（Enabl ing Technology）的概念。
Enabling Technology（促成科技）主要是
讓目的與方法之間沒有距離。促成科技

可 以 讓 原 本 獨 立 的 構 成 要 素

（components），開始進行互動。例如，
原本系統不相容的電腦，可以透過中介

軟體（middleware），達成資源共享的目
的。促成（enabling）是一個重要的概
念，意指「可以達成目的」。修復過程

中透過促進者使用所謂的E n a b l i n g 
technologies即是使／增能技術，來讓事
件當事人從無法連結的狀態，透過修復

程序連結並進行修復，並且使當事人在

修復過程中獲得資源，學習並參與決

策，分擔責任，掌握自我控制感。具體

而言，ENABLE六步驟分述如下：
1. 引入或進入（Entry）

主持人引導雙方當事人，依相關位

置就坐。自我介紹並介紹協同主持人、

雙方當事人及支持者，同時說明會議規

則及相關注意事項。

2. 對話（Narrative）
此為雙方對話的重要程序，也是修

復會議的重點所在。此過程主要讓雙方

當事人及所屬支持者能夠針對事件的發

生，進行心理性、故事性的敘說經驗。

雙方透過相關故事性的述說，能將此事

件所造成的心理及生活的衝擊、影響產

生交流，達到同理心的理解。

3.協議（Agreement）
經由主持人的引導，雙方透過對話

的基礎，進一步地對於心中所企想達成

問題解決的方向與目標進行協商，目的

在於形成雙方所同意接受的暫時或永久

性協議。

4.感謝與祝福（Bless）
針對上述的協議過程，已做出或未

做出的協議，給予雙方支持和鼓勵，欣

賞雙方願意參與修復會議的勇氣，以及

面對問題所作出的努力給予肯定，同時

面對雙方同意且已做出的協議給予支

持，並鼓勵雙方走出事件的負面影響，

協助雙方正向看待此事件，累積人生的

韌性。對於尚未做出協議或協議確認破

局的雙方，勉勵雙方當事人能緩衝並理

性的思考下一步，積極正向面對人生挑

戰。

5.契約（Letter）
將前述相關暫時或永久性的協議，

形成文字、書狀的協議書，提醒雙方當

事人依約屢行並完成效力程序（如調解

委員會或民事和解程序）。

6.結束（End）
評估並提供轉向輔導措施及相關社

會資源的資訊以符當事人需要，告知案

件修復程序的完備以及相關處理程序。

以上六步驟說明整個修復會議的進

行，從修復會議的開展到結束提供修復

式司法實務進行依據與參考架構，此亦

可作為修復實務的督導歷程的參考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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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衝突調解（CM）的關鍵提問

根據中華修復促進協會（Chinese 
Restorative Justice Association）彙整關於
修復會議中對於參與人所進行的關鍵提

問主要有FAITH（信心、信任）問句及
AID（援助）問句。其中對於事件的當事
人，我們採用FAITH（信心、信任）問
句；對於陪同出席會議的支持者我們採

用AID（援助）問句。這些結構式問句除
可作為瞭解與修復事件相關人對於事件

發生及其影響之外，亦可從中尋找到當

事人對於整個事件的理解、期待以及問

題解決的初步構想，已為修復歷程提供

重要的評估資訊。

（一）FAITH（信心、信任）問句
關於當事人的關鍵提問，主要有五

項，我們稱之FAITH（信心、信任）問
句。這五個問句在於了解： 1 .事實
（Fact）；2.行動（Action）；3.衝擊
（Impact）；4.理論性解釋（Theory）；
5.期盼（Hope）。這些問句主要是我們
期望修復會議能夠營造一個信任的修復

環境，藉由促進者和當事人建立的信任

關係轉移到當事人和當事人之間的信任

關係，進而促成修復。對於當事人，修

復會議關切的問題如下：

1. 事實（Fact）
事件的發生經過。具體問句如下：

「事情發生的經過情形？」

2. 行動（Action）
從事件的動機（加害人的想法）到

事件的結果（被害人的反應、感受）。

具體問句如下：

「當時你在想什麼？」（加害人問句）

「事件發生時，你有什麼反應？當

時你有何感覺？」（被害人問句）

3. 衝擊（Impact）
事件對於當事人和其他人的衝擊和

影響。具體問句如下：

「這件事情對你的衝擊為何？」

「你認為你的行為影響到什麼人？

他們如何被影響？」（加害人問句）

「當你的家人及朋友知道你發生這

事情之後，他們有什麼反應？他們如何

被影響？」（被害人問句）

4. 理論性解釋（Theory）
當事人事件發生之後到目前的想

法，解釋，推測和歸因。具體問句如

下： 
「自從事件之後，你有什麼想

法？」

「對於向被害人道歉、賠償，你有

什麼想法？請問你打算怎麼做？」（加

害人問句）

「事件發生之後，你覺得什麼是最

令你難受的？請問你最在乎的是什

麼？」（被害人問句） 
5. 期盼（Hope）

當事人對於事件發展和參與修復的

希望和期待。具體問句如下：

「對於整個事件，你有什麼期

待？」

對於當事人參與修復的希望和期

待，可以做為修復目標的評估，特別是

在於會前訪談之時，我們詢問當事人對

於參與修復程序及會議的期待不僅可藉

由傾聽的過程，了解其對於修復是否有

正確的期待，並就其現實感予以澄清，

或藉由討論與釐清，協助當事人建立具

體或是可行的目標，以減低雙方可能在

期待上的落差及感受，縱使當事人預估

其所期待並非務實，亦能夠衍生因應之

道。在會前訪談中與當事人能充分討論

這個議題亦將有助於修復會議中做出適

度地修正。

（二）AID（援助）問句
AID（援助）問句是我們對於修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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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中陪同當事人出席的支持者所做的關

鍵提問。作為當事人信賴以及具有相當

重要的影響力的支持者，除了對於事件

本身受到某種程度的影響之外，作為親

友的支持力量，常常也是協助當事人走

出事件，復歸正常生活的重要人物。他

們的心理支持也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

色，不容忽視。關於支持者的關鍵問

句，主要有三項，我們稱之AID（援助）
問句。這三個問句在於了解：1 .態度
（Attitude）；2.影響（Influence）；3.困
難（Difficult）。這些問句主要是支持者
所展現的角色特質，支持者是幫助者、

參與者，但並非主導者。修復會議中支

持者雖是輔助性角色，然而支持者對於

雙方當事人的修復是否達成也扮演重要

的角色；某些時候，支持者可能不只一

位。對於支持者，修復會議關切的問題

如下：

1. 態度（Attitude）
支持者對整個事件的認知／觀點、

情感和行為／技巧。了解支持者對於整

件事情的看法、感受以及問題解決的概

念與方法？具體問句如下：

「當你得知這個事件後，你有什麼

想法？」（認知／觀點）

「你的感受／心情如何？」（情

感）

「你覺得可以用什麼方法來幫助當

事人？你覺得當事人需要什麼資源來讓

這件事得到復原？」（行為／技巧）

2. 影響（Influence）
支持者對於事件造成當事人影響的

具體理解。具體問句如下：

「這個事件是如何影響到當事

人？」（如果是O-S就直接以O姓名，如
果是V-S則以V姓名表達）

「有什麼樣的影響？」

3. 困難（Difficult）
支持者對整個事件認為最困難，同

時也是其最在乎的地方為何？具體問句

如下：

「這個事件你最感到難受（最困

難、艱難、內心煎熬之處，或是更貼近

台語「甘苦」的概念）的是什麼？」

「這個事件你最在乎的是什麼？」

三、綜合整理

修復會議中所進行的關鍵提問，常

常也是我們在修復程序中對於接觸雙方當

事人時所進行的資訊蒐集與評估的問題。

我們藉由與當事人（或支持者）在進入會

議之前，透過這些關鍵提問先行瞭解事件

對於雙方的影響，雙方對於這事件的認知

（理解、解釋）、情緒（情感、心緒）及

行為（決定、策略）等。這些結構性問句

都能帶給促進者相當重要的評估資訊，決

定修復程序的續行與否。

簡言之，對當事人提問五個問題

（FAITH）在於蒐集當事人資訊以瞭解
1.事實：事情發生的經過情形？2-1.行
動：當時你在想什麼？（動機）2-2.有什
麼感受？（反應）3.衝擊：此事件對你或
其他人有何影響？4.解釋：判斷、歸因。
你有什麼想法？5.期盼：對參與會議的期
待？ 

對支持者提問三個問題（AID）在於
蒐集當事人支持者資訊以瞭解1.態度：這
件事情到現在有何想法、感受、解決方

法？2.影響：覺得這件事對當事人的影響
為何？3.困難：關注焦點。你最在乎的以
及感到困難是什麼？

以上即為衝突調解（CM）應用在臺
灣引入修復式正義實務操作過程中，一

些在地的實務工作者所發想並建構符合

實際的工作模式。我們希望藉由這些經

驗的分享能夠為臺灣的修復式司法及相

關的修復工作進行拋磚引玉，冀望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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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修復促進者能夠有更多的參與，讓

實務的進展不斷地進步，也期待有學術

研究可以進行概念模式的績效或影響因

子的評估，讓衝突調解（CM）有更成熟
的發展。

臺灣修復式司法的實務發展，法務

部的試行方案截至2016年6月底止，各地
檢署總計收案1358件，其中1178件開
案，達87％。在開案件中，608件進入對
話，佔開案件之52％；509件未進入對
話，佔開案件之43％；餘61件（5％）執
行中。在所有進入對話的608件中，73％
達成協議，27％未達成協議。至於案件
類型主要前三類型有傷害罪 2 4 4件
（21％），家庭暴力118件（10％），過
失傷害（含業務過失傷害） 1 1 6件
（10％），另有過失致死、竊盜、偽造
文書、妨害自由等諸類案件（鄭添成，

上課講義，2016.07.29）。
在當事人滿意度的調查中（主要針

對結案並已達成協議），發現被害人的

部分，72％認為「協議履行結果與期望
一樣」，68％「感覺正義已經實現」，
74％「會推薦其他人參加對話方案」；
加害人部分，82％認為「協議履行結果
與期望一樣」，92％「會全力避免此類
事件再次發生」，83％「會推薦其他人
參加對話方案」（鄭添成，上課講義，

2016.07.29）。加害人的滿意度顯示更高
的比例願意進入修復式司法，並有高度

的認知反應避免再犯。總之，修復式司

法讓當事人有機會重新定義犯罪事件，

並讓參與者有能力重新思考自身及行

為，透過修復會議在社會衝突事件中獲

得心理釋放與轉化（Maglione, 2015）。
近年來，校園的暴力衝突，不僅是

學生間的罷凌行為，有更多來自於師生

與人際間的衝突。修復式司法方案可進

一步規劃成為校園衝突解決課程，用以

預防校園的暴力和攻擊性行為，類似此

種預防性的方案教育並可導正青少年有

關司法的程序，對於少年違犯者也具有

相當的治療性，效果均比懲罰性司法的

導正效果佳（李執中，2006，p82）。在
臺灣社會實踐修復式司法不僅符合國際

趨勢，也是滿足社會需要的具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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